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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价格调整机制概述 

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李洪波、毛秀红、共青城尚

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尚坤”）合计持有的深圳市精

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实机电”）100%股权，以及格然特科技（湖州）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格然特”）、长沙华能自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自集团”）、北京格莱特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格莱特投资”）合计

持有的北京格兰特膜分离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兰特”）100%股权，同时拟

向不超过 5 名（含 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

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 2017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就上述事宜进行了审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调整后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约定了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项下股份发行价格的调整机制，具体如下： 

1、价格调整对象 

价格调整对象为华自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精实机电和

格兰特的交易价格不予调整。 

2、可调价期间 



华自科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决议公告日至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前。 

3、触发条件 

可调价期间内，满足下述任一条件时，华自科技董事会有权召开董事会决定是

否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A、创业板综合指数（399102.SZ）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20个交易日（含停牌

前交易日）中至少有 10 个交易日相比华自科技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

（即 2016 年 12 月 2 日）收盘点数（即 2794.62 点）跌幅超过 10%；同时，华自科

技股票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20个交易日中至少 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 23.36元/股； 

B、创业板综合指数（399102.SZ）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20个交易日（含停牌

前交易日）中至少有 10 个交易日相比华自科技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

（即 2016 年 12 月 2 日）收盘点数（即 2794.62 点）涨幅超过 10%；同时，华自科

技股票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20个交易日中至少 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高于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 23.36元/股。 

4、调价基准日 

可调价期间内，华自科技董事会有权在上述触发条件成就后召开董事会决定是

否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若调整，则以决定调价事宜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调价

基准日。 

5、发行价格调整次数 

可调价期间内，华自科技可且仅可对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6、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若华自科技董事会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

行价格调整为调价基准日前 60个交易日（不包括调价基准日当日）华自科技股票交

易均价的 90%（调价基准日前 60个交易日华自科技股票交易均价=调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华自科技股票交易总额/调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华自科技股票交易总

量）。 

7、发行股份数量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后，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不变，发行股

份数量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即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股份购买的标

的资产的交易价格÷调整后的发行价格。在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华自科技如

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和发行股数将根据

有关交易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二、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取消情况 

为了推进本次交易顺利进行，经与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及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中发行股份价格调整机制的议案》，

决定取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中“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涉及的“发行股份价格调整机制”，调整后，本

次发行股份价格不设置任何价格调整机制。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拟取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项下发行股份价格调整机制的决

定系为推动公司本次重组顺利进行，该决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等

相关规定和要求，不构成对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取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项下发行股份价格调整机制的相关

事项系经公司董事会审慎研究决定，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方案

合理、切实可行，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法

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本次取消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中发行价格调整机制事宜不构成

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相关议案在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项的授权范围内，无需再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中

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以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全体与会董事签署的《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决议》； 

2、《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事前认可意见》； 

3、《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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